
  

 

 

成交通知书 

 

郑晓丽： 

经我公司认真审核，确定贵方为彩田安荟邻临时性空铺

1022 号多经资源的合作方，贵方使用该多经资源的含税管理费

为 4242.31 元/月（不包含电费）。 

请贵方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与我公司办理

签订资源使用承诺书的有关事宜。如因贵方的原因，未能在上述

时限前与我公司签订资源使用承诺书，我公司将取消贵方的竞得

资格，竞投保证金不予退回，并且我公司保留进一步追偿的权利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运营方：深圳市房屋租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5 月 28 日 

 

 


